
 

國立臺灣大學藥學專業學院發展永續基金 

鼓勵學生國外專業短期實習/見習/研究補助申請表 
108學年度第八次(109.3.20)藥學專業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

109學年度第一次(109.9.4)醫學院院務會議核備 

本校第 3080次行政會議(109.10.27)核備 

編號： 填表日：西元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申請人姓名（英文姓名與護照同） 

（中文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英文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藥學專業學院 

               系所□ 博士班 

                   □ 碩士班 

                   □ 大學部    年級 

學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身分證號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護照號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性別               □ 男   □ 女 

出生日期 

 西元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通訊方式 

（宅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行動電話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公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E-mail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欲前往研究之學校及系所（請附網頁連結） 

 

研究計畫名稱（若申請見習或實習，請填「不適用」） 

中文： 

英文： 

國外指導教授姓名及其服務機構與系所 

預定研究/見習/實習期間 

自 西元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起 至 西元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

日止 

語言能力檢定成績及考試日期：  

申請書應檢附資料如下(請依序排列)： 

1. 向科技部、教育部、臺灣大學遠學方案、或其他國內外學術機構申請短期出國研究

補助之申請結果證明 

2. 國外研究/見習/實習計畫書乙份 

3. 在學成績單乙份 

4. 國外駐點大學教授同意接受前往研究/見習/實習之證明文件 

5. 外國語文能力證明乙份 

6. 近 5年內已發表之學術性著作（見習或實習之申請人不需檢附） 

7. 院內指導老師推薦函（見習或實習之申請人不需檢附） 

8. 英文履歷（附生活照） 

9. 如有清寒證明者 如低收入或中低收入戶證明，請一併檢附 

申請人 

 

指導教授 

 

               (無則免簽) 

系主任/所長 

 


